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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农 业 大 学 文 件

青农大校字〔2014〕70号

关于印发《青岛农业大学学术
及行业产业组织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青岛农业大学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

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青岛农业大学

2014 年 5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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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
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依托我校成立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，是提升我

校学术和行业产业影响力，促进学术和行业产业领域交流的有效

途径。为规范依托我校成立的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的管理和

运行，充分发挥其在学术交流和促进行业产业进步中的作用，根

据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山东省实施社会团体登

记管理条例办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包括依托我校成

立的各类学会、协会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。

第三条 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不单独设置行政级别和

人员编制，但依托学院须明确专人负责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

的日常管理运行工作，相关负责人员的待遇可通过人事处分配给

学院的基础津贴予以体现。

第四条 相关学院要为依托本学院的省级二类以上学会（协

会）、市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提供不少于 20 平方米的办

公用房。

第五条 学校按照以下标准为届期内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

组织提供开办费和年度运行经费：国际学会（协会）、国家级一

类学会（协会）、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办费 5万元，

年度运行经费 3万元；国家级二类、省级一类学会（协会）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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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办费 3万元，年度运行经费 2万元；

省级二类学会（协会）、市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办费 2万

元，年度运行经费 1万元；其他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的开办

费和年度运行经费，由依托学院自行解决。

第六条 学校为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提供的开办费和

年度运行经费的支出范围为：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办公费等。

第七条 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的开办费和年度运行经

费由科技处（社会科学处）负责预算，实行专户管理、单独核算、

专款专用，由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负责人在学院的监督下，

按要求统一调配使用。

第八条 各类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的建设、管理和年度考核

均由依托学院负责，考核结果报科技处（社会科学处）备案。年

度考核不合格的，停拨相关费用。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学术及行业产业组织名义

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科技处（社会科学处）

负责解释。

青岛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5 月 19 日印发


